危险源管理制度

1目的

 为了进一步加强公司危险源管理，有效预防重大事故发生，保障公司财产和职工生命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以及公司安全生产要求，结合公司实际，特制定本规定。

2适用范围

 本规定适用于公司区域范围内存在危险源的车间或设施仓储场所（以下统称“危险源所在单位”）的监督和管理。

3控制原则

3.1危险源所在单位负责本单位内重大危险源的登记、评价（评估）、上报与管理监控工作。

3.2公司生产部和行政部，负责指导协调检查监督危险源的管理工作。

3.3 危险源所在单位应加强对危险源监控管理，并将此项工作纳入安全生产目标管理考核体系。

3.4定期对本公司的危险源进行辨识、评估，辨识重大危险源，该工作由综合办负责。

3.5行政部组织公司从业人员参与重大危险源的学习和培训，回顾本公司或其他典型重大危险源的相关事故。

3.6经过不断培训学习相关重大危险源的知识，不断改进危险源的监控手段。

南充市旭宇建材有限公司
 


